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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原理工大学学院系（部、中心）机构设置及 

负责人选聘办法 

 

为充分发挥系（部、中心）等教学机构在学科建设、教学

组织、教学管理、教学改革等工作中的作用，规范学院内设教

学教辅机构的设立与撤并工作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、管理效率

和办学效益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   学院系（部、中心）等教学教辅机构的设置，应符合学校

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，精简高效有利工作；要有利于促进教学

工作上水平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选聘教学教辅机构负责人，

要坚持党管干部和提高管理水平的原则；坚持分级管理和民主

集中的原则。 

    此类机构不纳入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，无行政级别。 

第二章  系（部、中心）机构设置和撤销 

一、设置条件 

1、设置教学系（部）应具备相应的专业（学科）以及从

事该专业（学科）的师资队伍条件。 

2、根据教学的需要，可设立教学和教学辅助机构（如×

×系、××实验技术中心等），人数一般不少于 10 人。系级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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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下设的教研室，由各学院自行设立，不列入学校管理的机构

序列。 

3、拟设的系凡只有一个专业（学科），设主任一名；有两

个及以上专业（学科），设正、副主任各一名；教学辅助机构

一般只设主任一名。职工人数超过 20 人的机构可增设副职一

名，超过 30 人的可增设副职 2 名。 

二、设置程序 

1、申报设置。学院在充分论证并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

定等程序后，向校人事处提出申请。内容包括：拟成立系（部、

中心）名称、所含专业（学科）及承担任务的情况、现有师资

（教师人数及详细名单）、设立理由和工作职责等。 

2、学校论证。由人事处召集相关专家论证后提出设立意

见。 

3、研究决定。提交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，由学校下

文公布。 

三、撤销程序 

1、学院向人事处提出申请，说明撤销理由和善后方案（资

产处置、档案资料移交、人员安排等）。 

2、人事处审核后，提交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。 

3、学校下文撤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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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系（部、中心）主任、副主任的选任 

一、选聘条件 

1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，敢于担当，遵纪守

法，作风民主，勤政廉洁，身心健康。 

2、近三年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。 

3、系（部、中心）主任原则上应具有教授职称或副教授

和博士学位，一般应是相关或相近学科的带头人或具有发展潜

力的学术骨干，来校工作三年以上。特殊情况或有一定管理工

作经历的可适当放宽。 

4、系（部、中心）副主任原则上应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，

来校工作两年以上。特殊情况或有一定管理工作经历的可适当

放宽至讲师职称。 

5、基本能任满一个任期。 

二、选任方法与步骤 

1、各学院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制定选任实施方案，报组

织部备案后公布。 

2、个人申报。报岗者填写《太原理工大学系（部、中心）

负责人自荐表》，交学院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。 

3、学院审核。学院汇总报名情况并组织资格审查，公示

通过审查的人员名单。 

4、学院组织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。 

5、学院研究决定聘任人选。在组织考察的基础上，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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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人选。 

6、备案。学院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向学校党委组织部报

送聘任名单。 

7、宣布。学院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组织宣布。 

8、系（部）、中心主任、副主任选任的相关资料由各学院

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保管。 

第四章  系（部、中心）主任、副主任的管理与考核 

一、管理 

系（部、中心）主任、副主任的管理遵循统一规范、分类

分层管理的原则，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，校党委组织部负

责宏观管理。学院负责系（部、中心）主任、副主任的日常管

理。 

二、待遇 

系（部）、中心主任、副主任为教学业务干部，其工资、

津贴待遇按本人职称执行，离任后按新的工作岗位进行管理。 

三、任期 

系（部、中心）主任、副主任任期为四年，考核合格可连

任。 

四、考核 

系（部、中心）主任、副主任实行目标管理，学院每年进

行一次考核，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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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任期内，首次被确定为基本合格的，进行诫免谈话，责令其

限期改正；一次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或连续两次考核为基本

合格的，予以解聘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党委组织部、人事处负责解

释。 


